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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4）豫 01破终 3 号 

上诉人（原审申请人）：河南弘盛静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

所地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普惠路 80号 1 号楼 30 层

30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349494189G。 

法定代表人：韩秀英，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丁义义，河南琰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陆阳，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河南弘盛静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盛静公司）

不服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豫

0191破申 5号民事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

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弘盛静公司不服，向本院上诉称：请求撤销（2023）豫 0191

破申 5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指定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受理弘盛静公司的破产申请或二审法院直接受理弘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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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公司破产申请。一、弘盛静公司符合破产条件，一审法院驳回

破产清算错误；二、弘盛静公司及股东并未逃避债务承担，且并

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证明弘盛静公司及股东存在逃避债务情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

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撤销一审裁定，指定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受理或裁定二审法院直接受理弘盛静公司

破产清算。 

一审法院查明，弘盛静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2日在郑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自贸区服务中心登记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 2016万元，股东韩秀英。经营范围：

批发零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安装工程

施工（凭有效资质证经营）；机械设备租赁。 

另查明，勤励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励公

司）与弘盛静公司、第三人韩国世亚工程株式会社上海代表处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 2022年 1 月 10日作

出（2021）沪 0101 民初 10004 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弘盛静

公司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勤励公司货款 1840000元；

二、弘盛静公司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勤励公司支付利

息损失 164361.46 元，以及以 151000 元为基数，自 2017年 6 月

7 日起算，以 1126000 元为基数，自 2017 年 7 月 31 日起算，以

563000 元为基数，自 2018 年 11 月 30 日起算，均计算至判决生

效之日止，按照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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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利率（LPR）计付；三、驳回弘盛静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

弘盛静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该院

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作出（2022）沪 02 民终 3847 号民事判决，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弘盛静公司不服（2022）沪 02

民终 3847 号民事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3 月 27 日作出（2023）沪民申 51 号

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弘盛静公司的再审申请。 

再查明，2022 年 9 月 8 日，弘盛静公司原股东韩小习、郭恩

秀、王茂印分别与韩秀英签订《河南弘盛静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将各自持有的弘盛静公司 44%、55%、1%的股权转

让给韩秀英，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又查明，2023 年 2 月 3 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受理勤励

公司诉韩小习、郭恩秀、王茂印、韩秀英、张金谱股东损害公司

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并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作出（2023）

沪 0101民初 4336 号民事判决，主要内容为经审理查明，确认以

下事实：2017 年 1 月，勤励公司与弘盛静公司等签订《产品购销

合同》，约定勤励公司向弘盛静公司出售离心空压机。后双方产

生争议，勤励公司于 2021 年 3月向该院提起 10004 号诉讼。2022

年 1 月 10 日，该院作出 10004 号民事判决。案件生效后，弘盛

静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勤励公司于 2022 年 11月申请强制执行。

该院经过执行后发现弘盛静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作出（2022）沪 0101执 6928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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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执行程序。弘盛静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显示：2022年 9月 8日，

王茂印、韩小习、郭恩秀将股权全部转让给韩秀英，新公司章程

载明：韩秀英出资 2016 万元，占股 100%，出资时间为 2027 年

12 月 31日之前。该院认为，韩秀英应当在其认缴但未出资的 2016

万元范围内对弘盛静公司不能清偿的 10004 号案债务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韩小习辩称弘盛静公司仍有财产可供执行，未达到破产

条件，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院难以采信。该案中，王茂印、

郭恩秀、韩小习三人在 10004号案二审判决后将未完成出资的股

权全部转让给韩秀英，此时弘盛静公司对勤励公司的债务已经确

定，鉴于韩秀英已有 76 岁高龄，且该案无任何证据证实韩秀英

实际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勤励公司在股权转让后不久申请强制执

行，弘盛静公司即已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该院有理由怀疑弘盛

静公司在三人转让股权时就已不能偿还债务，三人转让股权明显

有逃避债务的目的，属于滥用股东权利行为，严重侵害了勤励公

司的利益，勤励公司据此要求王茂印、郭恩秀、韩小习在各自未

出资范围内对弘盛静公司所负 10004号案债务中不能清偿的部分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法不悖，予以准许。王茂印为弘盛静公司

的登记股东，勤励公司要求其承担股东责任并无不妥，其与韩小

习关于代持股权的非真实股东不应承担责任的辩称意见，于法无

据，不予采纳。至于勤励公司主张的张金谱的责任，张金谱转让

股权早在 2016年 1 月、6月，此时 10004 号案债务尚未发生，在

勤励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张金谱转让股权时存在恶意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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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的目的及弘盛静公司明显缺乏偿债能力、资不抵债等情形的

情况下，其在章程约定的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并无不当，勤

励公司主张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判决如

下：一、韩小习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未出资 887.04

万元范围内对（2021）沪 0101 民初 10004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

弘盛静公司所欠勤励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二、郭恩秀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未出资 1108.8

万元范围内对（2021）沪 0101 民初 10004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

弘盛静公司所欠勤励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三、王茂印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未出资 20.16万

元范围内对（2021）沪 0101 民初 10004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弘

盛静公司所欠勤励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四、韩秀英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未出资 2016 万元范

围内对（2021）沪 0101 民初 10004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弘盛静

公司所欠勤励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五、

驳回勤励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2023 年 9月 1 日，弘盛静公司作出的股东决议载明，同意弘

盛静公司向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出破产

清算申请，股东韩秀英签名。 

    听证时，勤励公司称根据弘盛静公司 2023 年 1 至 8 月的现

金流量表显示，弘盛静公司在 1至 8月期间有 196万元现金收入，

之后又转出去，弘盛静公司在明知欠付货款的情况下，又将钱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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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是故意不履行生效判决的义务；（2023）沪 0101民初 4336

号案件目前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弘盛静公司称，

2023年 1至 8月的现金流量表中的收入是发票红冲后的记账表现

形式，不是真正的收入，并称韩秀英是否支付股权转让的对价需

要庭后核实。 

一审法院认为，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

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破产法规定清理

债务。该案中，在勤励公司对弘盛静公司的债务已经确定的情况

下，弘盛静公司原股东韩小习、郭恩秀、王茂印三人均将持有的

弘盛静公司股权转让给韩秀英，鉴于韩秀英已有 76 岁，无任何

证据证实韩秀英已实际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且弘盛静公司已无财

产可供执行，该院有理由怀疑弘盛静公司原股东韩小习、郭恩秀、

王茂印具有逃避债务的目的，弘盛静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不利于

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故，弘盛静公司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受理条件，该院依法不予受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裁

定：不予受理弘盛静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弘盛静公司的债权人勤励公司诉韩小习、郭恩秀、

王茂印、韩秀英、张金谱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弘盛静公司的原股东王茂印、郭

恩秀、韩小习及现股东韩秀英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目前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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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在二审程序中。股东出资属于公司资产，现有证据尚不能认定

弘盛静公司符合破产法规定的受理条件。一审法院不予受理弘盛

静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并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邢彦堂 

                     审 判 员    刘颖超 

                     审 判 员    刘贺锋 

 

 

 

 

                      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高  庆 


